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第 一部分

云浮市云安区鲍鹏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委托人）与广东建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咨询人）经过双方协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

一、 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不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1. 项目名称：鲍鹏初级中学劳动教育基地建设（工程预算造价咨询服务）

2. 服务类原：预算编告J

二、 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关附件同义。

三、 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2.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3.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四、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范围内的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咨询人全权委托广东建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云浮分公司负责本项目

的造价咨询服务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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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分行开户银行：

号： 660001230900005961帐7: 帐

邮政编码： 527300

话：076命845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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